2025年石榴庄街道办事处行政执法统计年报
一、行政执法机关的执法主体名称和数量情况
本部门现有行政执法主体1家，名称为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政府石榴庄街道办事处（依据行政权力清单，行使行政处罚、行政检查、行政强制）。

各执法主体的执法岗位设置及执法人员在岗情况

本部门共设置执法岗位1种，为街乡综合执法岗。共有编制26人，在编22人。
执法力量投入情况

上述A岗在岗执法人员，全部参与行政执法工作。

四、政务服务事项的办理情况

按照有关要求，定期报卷，及时公开公示相关信息，积极推动政务服务公开事项的办理。
五、执法检查计划执行情况
街面环境秩序方面，结合12345诉求，针对问题反弹严重的石榴庄地铁站、宋庄路、榴乡桥下等点位开展集中整治，对发现的无照游商进行集中查扣，严查游商使用液化气罐行为，加大对临街商户落实门前三包责任制执法检查力度，督促并指导商户落实责任区内环境秩序维护工作，加强巡查主要大街和施工工地，及时发现未取得建筑垃圾准运许可、未按照规定使用电子运单的车辆、苫盖不严密、泄漏遗撒等行为，联合公安、交通等部门针对非法运营、散发小广告等行为，加强巡查管控力度。综合行政执法队进行集中整治共104次，查扣黑三轮2辆，取缔无照游商260起，查扣经营工具烤炉3个、经营物品2000余斤，共计没收燃气罐3个，立案96起，罚款16700元。规范门前三包508起，立案4起，罚款440元。处罚建筑垃圾运输服务单位5起，罚款66000元。处罚施工单位9起，罚款100000元。露天烧烤4起，罚款2000元。小广告共录入停机系统122条，停机及警示93起，立案34起，罚款9000元。
燃气安全方面，对非居民用户液化气罐，燃气灶具、燃气报警器等使用情况进行检查，将燃气管道作为负重支架、燃气间堆物等明显问题当场整改，确认燃气报警、熄火保护等装置是否正常使用，对燃气使用中易出现问题的环节进行重点提示。2025年共计移动核录检查单2055条，不合格555条。其中燃气检查76条，不合格19条，责令立即整改19起。

2025年执法检查数量共计2069次，其中非现场检查数量1816次；对同一企业实施入企检查年度频次上限为6次/年。
六、行政处罚、行政强制等案件的办理情况
2025年执法队共制作案卷245卷，总罚款额231490元，其中一般案卷104卷，罚款219990元；简易案卷83起，罚款11500元；不予处罚58起。全年拆除违法建设9处，共计7154.01平方米，涉及拆违销账5750平方米，销账率全区第一。同时会同城管办，对石榴园南里16号楼东侧及南侧开展环境提升治理工作，共计拆除违法建设12处，拆除面积153平方米。
七、投诉、举报案件的受理和分类办理情况

2025年执法队承办接诉即办871起，满意率90.24%，解决率88.97%。

行政执法机关认为需要公示的其他情况

无。
